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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区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服务业企业
奖励政策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服务业企业奖励

工作，更好发挥奖励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深入推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壮大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主体队伍，根据《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印发武汉市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服务业企业奖励政策

实施细则的通知》（武发改规〔2021〕1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

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汉阳区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

模服务业企业（以下简称服务业“小进规”）奖励兑现工作。按照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市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服务业企

业奖励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武发改规〔2021〕1号），根据市

发展改革委相关工作要求组织申报、审核、拨付市级奖励，并设

立一次性入库奖励和经营贡献奖励区级配套奖励资金。

第三条 区发改局负责全区服务业“小进规”奖励的综合管理

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区财政局、区统计局和各街道（开发区）

按照职责和本实施细则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第二章 奖励对象基本条件、支持范围和标准

第四条 奖励对象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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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汉阳区区域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纳入全区统一核算，正常填报统计数据，依法纳税，诚信

经营。

（二）满足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规模以上服务业范围

（附件 1）。

第五条 奖励支持范围和标准

在落实市级“小进规”奖励的基础上，区级财政对达到奖励条

件的企业原则上实行等额配套奖励，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一）一次性入库奖励。从 2020 年度起，首次纳入规模以

上服务业的法人单位：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企业纳统

后第一个完整年度 1-11月营业收入同比增幅达到 20%（含）以上

的；非营利性服务业、房地产业（除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纳统

后第一个完整年度缴税额同比增幅达到 20%（含）以上的的，在

市级奖励基础上，按市级奖励标准给予等额区级一次性入库奖励。

以下情况不列入区级一次性入库奖励支持范围：

1.企业已获得过服务业“小进规”奖励、或者工业“小进规”、

批零住餐“小进限”等同类奖励。

2.企业在纳入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平台后，报送数据不

满一年即下库、退出规模以上服务业范围。

（二）经营贡献奖励。从 2020 年度起，对于规模以上服务

业法人单位，年度营业收入全市排名前 200名，且年度营业收入

和年缴税额同比增幅达到 20%以上的，在市级奖励基础上，按市

级奖励标准给予等额区级经营贡献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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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奖励申领程序

第六条 发布通知。区发改局原则上每年 12月底启动区级奖

励申报工作，根据市发展改革部门提供的市级奖励名单发布区级奖

励入围名单，并向各街道发布申领通知，公布上一年度服务业“小进

规”区级奖励入围名单。

第七条 组织申领。根据区发改局发布的服务业“小进规”区

级奖励初步入围名单，各街道在辖区范围内组织初步入围单位进

行申领。

第八条 各街道向区发改局提交申领资料如下：（一）《汉阳

区支持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服务业企业奖励申领表》（附件

2），填报企业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收入、上缴税额等信息；（二）

企业出具的真实性承诺，对相关申领资料填写的真实性、合法性、

合规性负责。

第四章 奖励审核、拨付程序

第九条 区内审核。各街道将初步入围名单报区发改局和

各行业主管部门，并附《汉阳区支持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

服务业企业奖励申领汇总表》（附件 3）等相关资料。区发改局

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申领资料进行审核，主要对申领单位是否

符合奖励的基本条件、支持范围、在“信用中国”网站是否有正

在公示的信用黑名单信息等方面进行审核，各行业主管部门将

审核结果函告区发改局，区发改局按政策确定区奖励资金安排

方案，审定同意后在区政府网站或公共媒体公示资金奖励方案和

拟奖励名单（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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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资金拨付及财务处理。区级配套资金奖励方案公示

期满后，经区政府批准，由区财政局将区级专项资金预算下达

至区发改局，区发改局及时将专项资金拨付到相关获奖单位，

获奖单位收到资金后，按照《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 41 号）

第二十条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奖励资金应用于单位正常经营活

动，奖励资金的涉税支出，由获奖单位承担。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企业在申领及资金使用过程中，有提供虚假资料、

骗取资金等违规行为，或存在统计违法行为的，一经查实将取消

并追回已经拨付的资金；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区发改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10日后实施。

附件：1.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试行）

2.汉阳区支持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服务业企业奖

励申领表

3.汉阳区支持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服务业企业奖

励申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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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

国家统计局 2019年发布，2020年起执行：

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

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房地产业（除

房地产开发经营）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教育四个门类；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

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两个门类，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表

行业门类 名 称 入库标准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00万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Q84 卫生

K702-K709 房地产业（除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0万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P 教育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00万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Q85 社会工作

来源：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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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年度汉阳区支持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
服务业企业奖励申领表

企业名称：（盖章）

申领奖励类型 一次性入库奖励 经营贡献奖励

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区

单位地址 员工人数

企业开户行联行号 企业银行账号

企业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企业联系人
办公座机

手 机

入库年度/
经营贡献评比年度

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收入
增幅（%）

年度缴税额
（万元）

缴税额
增幅（%）

有无信用
黑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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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年度汉阳区支持小微服务业企业进入规模服务业企业奖励申领汇总表

填报单位： 街道办事处（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开户行联行号 企业银行账号 年份 营业收入(万元） 同比增幅（%）

一次性入库奖励：申领企业总数 家

1 （填写纳统年
度）20××年

2

……

经营贡献奖励：申领企业总数 家

1

（填写参评年
度，不是提交申
请 的 年 度 ）
20××年

2

…


